
111-1 五專部『前三年免學費』申請須知-在校生 

※因應疫情關係，配合遠距教育的實施，111-1 學期之五專前三年免學費申請步

驟更改如下，請同學按規定完成申請手續： 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、請於本校規定申請期限內辦理申請，逾時或文件不齊者恕不受理。 

2、未完成之前學期之註冊程序或有欠繳學雜費者不予受理。 

3、同一教育階段所就讀之相當年級（學期）已領有助學金者，不得重複申領。 

4、 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、補助（低收入戶學生、軍公教遺族、現役軍人子女、公務人員子女補

助），或與減免、補助學費性質相當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僅擇一申請，不得重複。 

5、申請免學費補助之學生如有特殊身分者（中低收入戶學生、身障學生及身障子女、原住民學

生、特殊境遇家庭子女），請依相關規定，備齊證明文件，另行辦理減免「雜費」補助。 

※五專前三年學費補助公告：https://sa100.chihlee.edu.tw/p/406-1003-28176,r10.php 

※減免學雜費申請公告：https://sa100.chihlee.edu.tw/p/406-1003-93880,r115.php 

 ※如有任何相關問題，請洽詢生活輔導組 聯絡電話: (02)2257-6167 轉分機 1213。 

申請網址一：https://cip2.chihlee.edu.tw/index.do?thetime=1629164748248 

【致理首頁→入口網站→上方應用程式→問卷調查表→【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五

專前三年免費申請調查】】 

申請網址二：https://reurl.cc/yro8xa 【輸入學號、入口網站密碼】 

步驟 1：線上申請～入口網站（問卷調查表） 

申請日期：111/06/01(三)～111/06/30(四) 

繳件日期及地點：日間部上班日(9~17 時) 忠孝 1 樓生活輔導組 

 應繳文件：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「免學費」補助申請表 

線上問卷上同時提供電子檔申請表，可自行列印紙本並於註明蓋章及簽名蓋

章處，蓋章及簽名)，或列印本須知第二頁。 

步驟 2：書面資料繳交（開學後） 

日期：111/09/12～111/09/23(一~五)9~17 時 

https://sa100.chihlee.edu.tw/p/406-1003-28176,r10.php
https://sa100.chihlee.edu.tw/p/406-1003-93880,r115.php
https://cip2.chihlee.edu.tw/index.do?thetime=1629164748248
https://reurl.cc/yro8xa


 

 

 

111學年度第1學期「免學費」補助申請表 

一、申請欄 

學 生 姓 名  
科 別 

年 級 

                科 

        年      班     
 學 號  

□申請免學費補助 

(申請該補助學生如有

特殊身分仍可依相關

規定申請雜費減免) 

□無特殊身分 
 

□有特殊身分(請勾選下列減免身分別，須另申請雜費減免) 

□中低收入戶學生   □原住民學生   

□身障學生及身障子女   □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

□不申請 

 (免填二、基本資料

欄及切結書) 

已選擇其他學費補助 (低收入戶學生、軍公教遺族、現役軍人子女)或依其他

規定領取政府補助者(公務人員子女、榮民子女)或家長公司補助。 

若曾經申請過就學補助，外籍生，也不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。 

學生簽章 
 

  務必簽名及蓋章 家長簽章 
 

  務必簽名及蓋章 
承辦人簽章  

   

二、學生基本資料欄 

出生年月日     年   月   日 身分證字號   電話  

是否重讀、  

復學或轉學生 

□ 是(續填右列表格) 

 
□ 否 

原就讀學校            

是否已請 

領 補 助 

□是      (金額) 

       

□否 

科別            科(學程) 

年級  

注意事項： 
1.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公費就學補助或其他部會就學費用減免者，除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，不得依本

要點規定申請補助。 
2.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有關證件，應由學校負責詳核，如有不實，負連帶賠償責任。 
3.本表由學生親自填寫，並經家長或代理人簽章。 

4.本表所填各項資料，如有異動請重新填列並簽章，應由學校負責詳核，如有不實，負連帶賠償責任。 

切   結   書 

經確認              具領人姓名，本學期並無同時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、補助，或與

減免、補助學費性質相當之給付，如有違者，願無條件將高級中等學校免學費補助款項繳回教

育部，絕無異議，特此聲明。 

具領人姓名(學生)：                   務必簽名及蓋章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. 

立切結書(父、母或法定監護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務必簽名及蓋章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.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五專一、二、三 

印 印 

印 

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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